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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办师〔2021〕303号 

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加强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安全管理工作的 

通      知 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全省教师培训工作计划，目前各级教师培训正在有序展

开，为做好全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安全管理工作，确保广大参训

教师安全和培训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教师培训安全管理 

安全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家庭幸福，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

基础。基础教育教师培训规模大、单位多、地域广，安全责任重

大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各承训单位要以对参训教师生命安全高

度负责的态度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理念，切实增强安全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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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识，认真做好基础教育教师培训期间的安全管理，杜绝安全

事故的发生。 

二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

按照“谁承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培训承办单位对所承担

项目安全工作负直接责任。各承办单位要成立安全工作领导机构，

落实培训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制，制定培训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，

配备专职班主任或辅导员，签订安全责任书，落实安全责任制，

认真抓好各项安全措施的管理落实，确保每项培训任务圆满完成。

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安全管理的检

查、监督与指导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督促解决。  

三、切实做好安全管理各项工作 

（一）加强参训教师安全教育。各参训教师选派单位要严格

按照各级各类教师培训项目要求，认真选拔参训教师，加强培训

纪律、安全等教育。所有参训教师要倍加珍惜培训机会，严格遵

守培训各项纪律规定，自觉树立遵规守纪的良好形象。承训单位

要采取有效手段和措施，强化参训教师的安全教育，提高参训教

师的安全意识，使教师了解、掌握必备的应急疏散和逃生技能，

增强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能力。 

（二）严格参训期间集中管理。要加强对参训教师的考勤管

理，对未按时报到的教师要及时了解原因，对无故缺勤者通报批

评，并将情况报送所在单位及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。严格请销

假制度，集中培训期间严禁外出，如确需外出，要履行请假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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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培训考核管理，将参训教师在学习期间的综合表现作为培训

考核评价、继续教育学时登记和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凡组

织参训教师从事大型集体活动的，必须严格主要负责人审批制度，

切实制订安全预案，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。外出考察调研要遵

循必须、有效、就近、节俭的原则，科学合理确定外出考察调研

地点，不得到有安全隐患的场所进行考察调研。要加强集中培训

期间教师交通安全管理，确保教师个人出行和集体出行人身财产

安全。要加强治安保卫工作，防止外来闲杂人员进入培训区域，

严防盗窃、抢劫、斗殴等危及参训教师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治安案

件发生。 

（三）精心做好培训条件保障。承训单位要安排好集中参训

教师的住宿和学习条件，尽量避免或减少在确定的住宿场所之外

住宿。参训教师住所要有利于培训教学，同时具备消防等安全条

件，不得使用危险建筑物作教学、住宿及就餐场所。加强环境卫

生管理，保持环境整洁，做好防鼠、消毒、灭蚊、灭蝇工作，防

止流行传染病发生。加强对饮食卫生的管理，为参训教师提供符

合国家卫生标准的饮用水，对食堂提供的饭菜质量，要从货源的

采购、储存、加工制作、保鲜、出售等各个环节严格监管，防止

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。 

（四）切实加强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。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

和承训单位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机构最新要求，大型活动举办按

照“谁举办、谁负责”原则，提前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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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案，落实属地责任，提前要向属地疫情防控机构报备，开展疫

情防控风险评估；要按照《河南省恢复开展中小学教师线下培训

活动期间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指南》（豫教疫防办〔2020〕49 号）

有关程序和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，积

极配合属地卫生防疫部门做好培训场所、设施设备等的消毒工作

和人员体温检测工作。要密切关注疫情防控形势变化，根据省或

当地防疫部门公布的疫情情况，适时停止高、中风险地区开展和

参加教师线下培训活动，确保教师线下培训工作安全有序开展。 

四、尽快完成安全管理自查整改工作 

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教师培训机构要于 11 月 15 日前，

对有关培训安全管理工作，特别是对正在举办或将要举办的培训

班的安全管理工作，进行一次系统的自查自纠，不符合安全管理

要求的立即予以整改，尽快完善各项安全措施，消除安全隐患，

确保基础教育教师培训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各项规定目标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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